
自治区人防办廉政谈话制度
为促进党员干部廉洁从政，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诫勉谈话和函询的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结合人防部门实际，制定本制度。

一、廉政谈话目的

廉政谈话是对党员干部开展警示教育、加强监督管理的重要措施，其目的是针对岗位需要和存在问题，通过及时沟通，及早提醒，教育在先，防微杜渐，使党员干部增强廉洁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廉洁从政。

    二、廉政谈话对象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廉政谈话对象是自治区人防办机关处级及以下党员干部；自治区人防办直属事业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及科级以上党员干部。

三、廉政谈话内容

（一）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上级党组织决议、决定以及工作部署，遵守党的纪律，贯彻民主集中制，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方面的情况；

（二）贯彻执行中央、自治区廉洁从政各项规定，遵守《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等方面的情况；

（三）履行岗位职责，遵守工作制度，保持良好作风，勤政廉政等方面的情况。

（四）其他需要进行廉政谈话的情况。

四、廉政谈话形式

（一）任职谈话。对提拔任用、岗位交流、新调入的干部正确履行岗位职责、行使职权、勤政廉政进行任职谈话。

（二）提醒谈话。对思想、作风、工作需要加强或督促改进的干部进行提醒谈话。

（三）诫勉谈话。对政治思想、道德品质、工作作风、勤政廉政等方面有轻微违纪违规行为尚不构成纪律处分的干部进行诫勉谈话。

五、廉政谈话组织实施

（一）处级干部由办公室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纪检组长谈话；科级以下干部由纪检组、监察室负责人谈话。

（二）纪检组、监察室负责制定廉政谈话方案，确定谈话人、谈话对象、谈话时间、地点和内容；记录、整理和向有关领导报告谈话情况。

（三）诫勉谈话要严格履行审批程序，由纪检组、监察室提出意见，按组织程序报批。诫勉谈话材料由纪检组、监察室留存，并对谈话对象的后续表现进行跟踪考查。

    （四）提醒谈话、诫勉谈话应及时进行；任职谈话一般在干部任职一个月内进行。

六、廉政谈话要求

（一）廉政谈话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既严格要求，又与人为善，要针对岗位职责、廉政风险或过错情况提出需要注意的问题、整改要求和努力方向。

（二）廉政谈话前要准确详细掌握谈话对象的有关情况，使谈话具有针对性。诫勉谈话记录需经本人核实。

（三）廉政谈话中涉及保密事项的内容，谈话人不得向谈话对象或无关人员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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